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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
〔2022〕常天行复第 50 号

申请人：谭某某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

申请人谭某某对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人民政府于

2022 年 9 月 22 日作出的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告知书》不服，于 2022 年 11月 28 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

议申请。经本机关依法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确认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告知书》不合法并撤销；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

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申请人信息公开要求获取的是“天宁区郑陆

镇武城村委狄墅村 39 号住宅房屋合法完整的评估报告”，是明确

指向了特定的政府信息，是被申请人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

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

二、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

提供的是“武城村委狄墅村 39 号潘某某户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汇

总表”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定，房屋合法完整的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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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是经有资质的评估机构根据相关评估程序进行的、报告内容

组成完整的、由估价师签字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的评估报告。

根据以上两点，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告知书》答复内容明显不当，违反了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

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属严重的实体性违法。故申请人提出行政复

议请求，请贵机关依法查明事实、公正作出行政复议决定。

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网络打

印件 1 份；2.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

复印件 1 份；3.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汇总表复印件 1 份；4.房屋装

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计算表复印件 1 份；5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我单位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收到谭某某通

过网络方式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，在 2022年 9月 22日作出答复，

符合《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相关规定。

三、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

中附件确由武城村委狄墅村 39 号房屋该户户档中所保存的《房

屋拆迁评估结果汇总表》复印取得，相关内容与户档中所保存的

材料一致。

被申请人提交的主要证据材料有：1.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网络

打印件 1 份；2.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

书》复印件 1 份；3.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汇总表复印件 1 份；4.房

屋装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计算表复印件 1份；5.依申请公开转办函；

6.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协办复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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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：2022 年 8 月 24 日，申请人通过网络方式向被

申请人申请公开“天宁区郑陆镇武城村委狄墅 39 号住宅房屋合

法完整的评估报告”。2022 年 9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郑政信

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：“本

机关现将武城村委狄墅村 39 号潘某某户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汇总

表提供给您”，并将《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汇总表》寄送给申请人。

申请人对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

不服，于 2022 年 11月 28日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 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打

印件；2.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及

附件、EMS 邮寄单复印件；3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作出郑政信告〔2022〕10

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的法定职权。《条例》第四条第

一款规定：“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

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，并指定机构（以下统称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）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

作。”故被申请人具有作出郑政信告〔2022〕10号《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告知书》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告知书》程序合法、证据充分。《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

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

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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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……。2022 年 8 月 24日，申请人通过网

络方式分别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2022 年 9 月 22

日，被申请人作出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告知书》，符合法定程序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告知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因申请人要求

获取的内容是“天宁区郑陆镇武城村委狄墅 39 号住宅房屋合法

完整的评估报告”，被申请人将《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汇总表》提

供给申请人，该《房屋拆迁评估结果汇总表》系被申请人在征收

过程中制作，具体包括《房屋拆迁评估技术分析表》及《房屋装

修及附属设施补偿计算表》，故被申请人作出的郑政信告〔2022〕

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符合法律法规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郑政信告〔2022〕10 号《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、内

容适当、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9 月 22日作出的郑政信告〔2022〕

10 号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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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23 年 1 月 17 日


